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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坊間許多醫美診所醫師都非皮膚、整形專科，而是各科都有，包括家醫、小兒、婦產、耳

鼻喉等，只要花一、兩千元入會就能取得醫美醫學會發給的證書。但經過衛生署認可的專

科，則需經過專科訓練並通過考試，才能取得衛生署發給的專科執照。但相關規定民眾卻

不清楚，誤認為這些證書就是專業的象徵，待日後才發生糾紛，徒增困擾。 

三、近來更有醫美診所與銀行合作，採分期付款、貸款推銷療程，但依現行法規，診所不論推

出優惠利率、分期付款或優惠券，都屬於不正當促銷手法，依法可處五萬到廿五萬元罰鍰

。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禁止以不正當方式招攬病人，包括公開宣稱就醫即贈各種形式禮

品、折扣、彩券、健康禮券，或醫療機構慶祝活動贈送免費兌換券，宣傳無息貸款、分期

付款、低自備款、治療後再繳費等優惠付款方式。部分醫美業者作法，除了違反法律規定

，也造成許多經濟狀況不佳的女性未經充分考量便以貸款方式進行各式醫美療程，從而衍

生出更多問題。 

四、鑒於醫美商機大，亂象層出不窮，包含違法聘用不合格人員從事醫療行為；違法進行宣傳

、促銷活動；各診所素質不一等，所造成的醫療及消費糾紛層出不窮。本席呼籲相關單位

儘早針對目前我國醫美診所林立、素質不一、相關規制法規不足之現象提出因應之道並加

強管理。 

（三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二代健保保費至今無法定案，原定費

率調降至 4.91%方案也傳出生變，甚至維持現今費率也無法獲

致收支平衡，令各界對全民健保能否持續運作產生不確定感

。鑒於健保財務結構之穩定、健全，與我國健康福利息息相

關，然而衛生署卻始終無法針對二代健保費率予以定案。並

且，各界對即將實行的補充保費無論實施之費率、扣繳對象

等皆存有疑慮，回歸「家戶總所得」意見沸騰。本席要求相

關部會就明年實施之二代健保方案儘速定案，並積極宣導；

對於未來是否施行家戶總所得制，也應擬出時程，積極規劃

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二代健保確定明年元旦實施，原研擬保費降為 4.91%，但近日卻傳出 4.91%費率將無法維持

健保財務健全，故傾向不調整保費，維持現行保費，讓健保保費調降之政策再度跳票。在

國內經濟狀況不佳、物價指數持續走揚、薪資水平到退下，保費調降跳票，引發各界不滿

。 

二、現今規劃之新制補充保費以資本利得為基礎，景氣好時可以收得到，金融海嘯若再次來襲

，全民薪資及收入下滑，健保財務可能發生嚴重問題。同時針對補充保費制度，也被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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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諸多缺失及漏洞，將造成一般受薪階級或生活困頓者須繳納比高收入者多之窘境，

而有改制為家戶總所得之呼聲。對於外界同時呼籲之家戶總所得制，衛生署認為是理想目

標，表示雖曾多年規劃，無奈修法時於執行面遇到太多爭議。目前衛生署已經著手研擬三

代健保，會設法解決當初的爭議，朝家戶總所得制規劃。 

三、針對二代健保保費至今無法定案，原定費率調降至 4.91%方案也傳出生變，甚至維持現今費

率也無法獲致收支平衡，令各界對全民健保能否持續運作產生不確定感。鑒於健保財務結

構之穩定、健全，與我國健康福利息息相關，然而衛生署卻始終無法針對二代健保費率予

以定案。並且，各界對即將實行的補充保費無論實施之費率、扣繳對象等皆存有疑慮，回

歸「家戶總所得」意見沸騰。本席要求相關部會就明年實施之二代健保方案儘速定案，並

積極宣導；對於未來是否施行家戶總所得制，也應擬出時程，積極規劃之。 

（三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台中市公共建築設計案採最低價

標，引起建築師社群抗議，究竟哪種標案合理，因立場不同

各說各話，本無可厚非。但這其中也突顯了公務單位採購背

後的窘境，深值推敲！如果公務員所謂的秉公處理，就是依

據規章照表操課，那麼規章條文無法涵蓋之縫隙，使公務員

無所作為，那可能是造成公務員貪瀆的源頭。公務人員向來

奉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種心理讓行政

部門越來越「只有法規許可才可以做」，而不是「只要法規

沒有禁止就可以做」，凡事當拿掉了所有的灰色地帶，很多

事就變得寸步難行，表面上是行政效率遲滯，更不堪的是給

了公務員循私機會，現今基層公務員因層層管制太多，故遇

事推諉又少擔當的公務員心態，反造成貪瀆者職位向上攀升

至有決策能力的主管，使禍害更大影響更深。如前消防署長

黃季敏，就是藉著署長權勢護航「最有利標」斂財；刑事警

察局集體插股賭場風紀案，是由主任秘書掛帥包庇賭場定期

分紅等，乍聽匪夷所思，實則於上述看來實有其脈絡依循。

國家競爭力在政府效能，其成敗就在公務體系的良窳，若基

層公務員無為，高階公務員無守，那又談何國家競爭力？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治理能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機構指導該國經濟和社會的能力。治理對民主國家的政


